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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倡议 

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来源：生态环境部 

1月 5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于 2021

年 2月 1日起施行。《办法》指出，生态环境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建立全

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组织建设全国碳排放权注册

登记系统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全国碳

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不再参与地

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办法》还指出，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

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 

 

生态环境部举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政策吹风会 

来源：生态环境部 

1月 6日，生态环境部举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政策媒体吹风会。吹风会介绍，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标志着全国碳市场的

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

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建设，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行业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

式，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引导气候

投融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来源：生态环境部  

1 月 1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指导意见》，主要是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

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能协同、工作协同和机制协同，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整体治理，以更大力度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为实现

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提供支撑保障，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01/t20210105_81613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hjyw/202101/t20210105_816140.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1/t20210113_817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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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 

来源：新华社 

1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

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

将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付

出极其艰巨的努力。中国正在制定行动方案并已开始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实现既

定目标。中国这么做，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为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

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韩正：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统筹兼顾减缓和适应 

来源：新华网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首届气候适应峰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统筹兼顾减缓和适应。中国一贯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通

过实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正在编制《国

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将进一步强化国内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全面提高气

候风险抵御能力。 

 

国家发改委：六方面工作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 

来源：人民网 

1 月 19 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2021 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和稳投资、重点改革、新型城镇化、中欧班列等工作进

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主任袁达在会上表示，国家发

展改革委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抓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积极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一是大力调整能源结构。二是加快推

动产业结构转型。三是着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四是加速低碳技术研发推广。五

是健全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六是努力增加生态碳汇。 

https://kd.youth.cn/a/0jlVm6QyyXLBbng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1/26/c_1127024240.htm
https://mp.weixin.qq.com/s/fOqZG7jkV06vBmP9z47K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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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与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举行碳排放交易政策对话 

来源：生态环境部 

1月 19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与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总司长莫

罗·佩特里西奥尼以视频形式举行第二次中欧碳排放交易政策对话，就中欧碳

市场相关进展和下一步计划及相关合作考虑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中方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的

制度创新，将碳交易作为落实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核心工

具之一。近期，生态环境部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印发了规范性文件《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

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公布了包括 2225 家发电企业和自备电厂在内的重

点排放单位名单，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下一步，将继续推进制

度体系建设、交易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工作，实现上线交易，在

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增强减排政策

力度，实现全国碳市场持续发展。 

 

央行：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 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1月 4日，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指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

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

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

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

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

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中央企业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来源：科创局 

1 月 20 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修订了《中央企业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九条提及

中央企业应“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积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1/t20210120_818087.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159024/index.html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0/n2588934/c1657525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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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第十条称“中央企业应积极践行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理念”，第十四条表示，中央企业应积极推广应用节能低碳环保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第十六条说“中央企业应积极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

推进 能源结构清洁化、低碳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来源：生态环境部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意见》提出，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

源目标责任，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

机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宣言》发布 

来源：中国化工报 

1 月 25 日，在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主办的《石油和化学工业“十

四五”发展指南》发布会上，石化联合会和 17 家企业及园区共同发出《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宣言》。《宣言》从推进能源结构清洁低碳化、大

力提高能效、提升高端石化产品供给水平、加快部署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加大科

技研发力度、大幅增加绿色低碳投资强度等六方面提出倡议并做出承诺，号召全

行业共同行动起来，助力我国稳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中石油设立低碳管理专门机构，发布《绿色发展行动计划 2.0》，制定《甲

烷排放管控行动方案》，在 2019年甲烷排放强度比 2017年下降 12.3%的基础上，

提出 2025 年甲烷排放强度再降低 50%的目标，力争达到世界一流甲烷排放管控

水平。中石化制定了《碳资产管理办法》，对下属所有企业开展碳盘查，积极参

与碳交易试点项目，先后开展“蓝天碧水”“能效倍增”等专项行动，提出到 2025

年将能效提高 100%的目标。中海油 2019年发布《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

http://www.mee.gov.cn/zcwj/zyygwj/202101/t20210115_817597.shtml
http://www.ccin.com.cn/detail/cfcc2ee7820e4f6df7b4032ecd671450
http://www.ccin.com.cn/detail/cfcc2ee7820e4f6df7b4032ecd67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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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期和远期 3个阶段的绿色发展目标，通过实施绿色油田、清洁能源和绿

色低碳 3个具体行动计划，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清洁能源生产和供给企业。 

 

我国“十四五”能源需求预测与展望报告：能源系统将加强清洁低碳高效转型 

来源：央视网 

1月 10日，2021年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研究系列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十

四五”时期将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历史转型期，能源系统的安全高效清洁低碳

转型有望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提出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我国能源系统的安全清洁低碳高效转型将进一步

加强，智慧能源产业有望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国际能源建设合作将大幅提升。 

 

联合国发布 2020年《气候行动路径》 

来源：气候变化经济学 

1 月 13 日，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和倡导者团队制定了《气候行

动路径》。该路径明确了各部门的愿景，概述了各部门内部系统转型所需的行动

和里程碑，以及跨领域的协同和联系以帮助所有行动者采取综合的方法。在 2021

年的更新中，高级别倡导者将加强公正过渡，性别敏感度，气候韧性和循环经济

等议题，以进一步加深《气候行动路径》行动的一致性和协同作用；特定的主题

领域，例如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的角色，也将在 2021 年得到进一步发

展，成为金融发展的新途径。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 

来源：中国新闻网 

1月 2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和世

界卫生组织表示欢迎。拜登当天宣誓就任美国第 46 任总统后签署一系列行政命

令，其中包括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说，

2020 年气候雄心峰会后，多个碳排放大国承诺未来将实现碳中和，这些国家的

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一半。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以及拜登总统做出的承

诺意味着，占全球碳排放总量三分之二的国家承诺实现碳中和。 

http://news.cnr.cn/native/gd/20210111/t20210111_525388465.s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tanguwen/2021/0112/76236.htm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21/01-21/93925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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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动态 

绿色金融 

央行：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加快发展 

来源：新浪财经 

1 月 11 日，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发文提出，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加快发展。

在健全政策框架和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上，未来可适当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与产

品服务创新。文章认为，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还面临政策不

完善、金融化程度低、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虽然我国试点地区和金融

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跨境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

抵质押融资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区域发展不均衡，缺乏系统

完善的碳金融市场。文章提出，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和完善

碳金融制度体系。具体来看，要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尽快

推动正式开展交易。在交易方式方面给予交易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严格监管的

前提下研究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开展连续交易和集合竞价。 

 

排放不达标，核减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来源：中国环境报 

1 月 27 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核减环境违法等农林生物

质发电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要求对存在环境排放不达标

等行为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核减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通知》

要求，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应依法依规申领排污许可证，在完成脱硫、脱硝、除

尘环保设施建设并验收合格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方可纳入补贴清单范围。

同时，项目待完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保证正常运行，并与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和省级电网企业联网实时传输数据后，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通知电网企业，

电网企业方可拨付补贴资金，未实时传输监测数据期间的补贴资金在结算时予以

核减。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704103183/65928d0f020023fbr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704103183/65928d0f020023fbr
https://www.cenews.com.cn/news/202101/t20210127_968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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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银研究：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或将在 2060年增至 100万亿元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1月 22日，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宏观策略主管刘立男发表研究报告表示，"

按目前发展态势推进，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或将在 2060 年增至 100 万亿元人

民币。" 

据报告统计，中国目前有超过 130只绿色投资基金，共同管理资金规模 690

亿元。与 2013年相比，该体量已增加一倍以上。此外，中国还推出了 22个地方

政府设立的绿色产业基金，资产规模逾 460亿元。除绿色信贷以外，不断扩大的

中国在岸和离岸绿色债券市场也不容忽视。虽然绿色债券的市场规模远小于绿色

信贷，但其发行量已从 2016年的 2400亿元人民币增至 2019年的 3860亿元。这

使得中国成为 2019 年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目前中国的绿色债券的存量规

模已达 1.2万亿元。 

 

广州期货交易所获批设立 与其他 4家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来源：中国证券报 

1 月 22 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正式批准设立广期

所。我国境内第五家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这是继我国 4家期货交易

所分别为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的第五家期货交易所。 

广州期货交易所在品种设立方面将与其他 4 家期货交易所形成错位发展的

关系，并通过对标国际市场来增强市场参与度。广州期货交易所筹备组组长胡政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广州期货交易所将牢牢把握服务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以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

倡议为宗旨，坚持创新型、市场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勇立潮头、奋发有为、只

争朝夕，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期货交易所。 

 

 

 

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yh/sd/202101/t20210122_210351.html
http://finance.ce.cn/futures/qhgdbd/202101/23/t20210123_362514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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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造国际碳金融中心，将于 2025年率先实现碳达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1 月 14 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上海将抓紧出台本市碳达峰行动方案，并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力争将上海

建成国际碳金融中心，到 2025年，上海市碳排放总量要力争达峰。 

程鹏介绍，上海市将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要求，抓紧与“十四五”能源、

产业、交通、建筑等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在“十四五”期间推进落实。下一步

上海市还要加强国际国内合作，开展科技攻关，大力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开发应用

和产业发展。此外，要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努力争取

把上海建成国际碳金融中心。 

 

历史最大规模绿证交易完成交割 助力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 

来源：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1 月 18 日，一汽大众汽车佛山分公司一次性采购河北华电康保风电公司

30160个绿证，相当于 3016万度可再生能源电量，是自 2017年绿证交易市场启

动最大规模的一笔交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关于试行可再

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132号)，

绿证是国家认可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确认和属性证明以及消费绿色电力

的唯一凭证。自 2017 年启动以来，我国绿证交易量持续提升，社会认可度不断

增强。特别是 2020 年以来，制造、出口贸易企业认购绿证积极性高涨，如迅威

创建公司认购绿证 1125个，浙江宏竹塑胶五金公司认购绿证 1000个等。 

 

亚投行 2025年气候融资将占比过半 

来源：新华社 

1 月 13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亚投行

将不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融资比重，到 2025 年气候融资占比达到 50%。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后疫情时期，基础设施发展格局

将发生重要变化。金立群提出，亚投行将聚焦建设绿色、数字、社会基础设施等

五项重点工作。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10114/herald/18186768d7d9be98b214daf1a486a890.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101/19/334092.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tanjinrong/2021/0121/763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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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首个中国项目落地山东 

来源：大众日报 

1月 3日，亚洲开发银行批准绿色气候基金联合融资贷款山东绿色发展基金

项目签约生效，该笔贷款金额 1 亿美元，期限 20 年，利率为 1.25%，标志着联

合国绿色气候基金首个中国项目正式落地山东，实现我国利用绿色气候基金“零

突破”。此项目对于创新融资方式、支持国内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具有积极意

义，更为重要的是确认了我国合理利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的发展中国家

定位和权利。前期，山东绿色发展基金项目已与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法国开发署分别签署贷款协议，合计签约额等值 3亿美元，加上此次绿色气

候基金贷款，总额达 4亿美元，将对山东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支持绿色产业发

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南方基金正式签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蓝色金融倡议 

来源：南方基金微视界 

1月 18日，南方基金签署联合国环境发展署（UNEP FI）可持续发展蓝色经

济金融倡议原则，成为国内首家签署此倡议的公募基金公司，南方基金承诺遵循

可持续发展蓝色经济的十四条原则。可持续发展蓝色经济原则旨在积极影响与海

洋相关的主流投资、保险和贷款，推动支持可持续的蓝色经济发展，促进金融部

门参与并采取实际行动，打造可持续的海洋经济，支持 SDG 第 14项目标-水下生

物多样性的实现。 

 

低碳环保 

北京发布碳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系列地方标准 电力等七行业有了碳减排

指南 

来源：中国环境报 

1 月 26 日，北京市正式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 电力生产业》

（DB11/T 1781-2020）等 7项标准，覆盖电力、热力、水泥、石化、其他行业、

服务业、道路运输等 7个行业。这是北京首次以地方标准方式明确了上述 7个行

http://sd.people.com.cn/n2/2021/0103/c166192-34508356.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jjzl/2021-01-18/doc-ikftpnnx8936165.shtml
https://www.cenews.com.cn/newpos/sh/pw/202101/t20210126_968829.html
https://www.cenews.com.cn/newpos/sh/pw/202101/t20210126_9688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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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报告的范围、核算步骤与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要求等，

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统一的、标准化的要求和数据收集与监测方法。 

 

多省份提出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上海时间表较全国提前五年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提出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其中，

上海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1 月 14 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在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本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完成情况和“十四五”规划思路。他

表示，初步考虑到 2025 年，实现“两稳定、两初步”，做到“三达、两保、两

提升”。其中的“三达”指的是：大气环境质量全面达标，水环境功能区基本达

标，碳排放总量力争达峰。这意味着，上海将力争比全国时间表提前五年实现碳

达峰目标。 

 

浙江省首个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专项核算成果发布 

来源：中国环境报 

日前，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发布全省首个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专项核算成果（以下简称“GEP专项核算成果”），全面介绍了森林和湿地生态

系统 GEP核算体系、方法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与路径等。根据该核算成果，

2018年度，安吉县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 401.11亿元，其中森

林生态系统 GEP 为 320.82 亿元，占 79.98%；湿地生态系统 GEP 为 80.29 亿元，

占 20.02%。 

 

天津市体量最大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落地 

来源：人民网 

1 月 11 日，随着国网（天津）综合能源公司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哈弗分公司签署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目前天津市体量最大的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正式落地。经测算，项目建成后，年平均发电量约 2357 万千瓦时，每年

可节省标煤约 7187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万吨，年节约用能成本约 226.2万元，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节能减排示范效应将得到充分体现。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827685
https://www.cenews.com.cn/news/202101/t20210127_968954.html
http://tj.people.com.cn/n2/2021/0112/c375366-345238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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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大增 40% 

来源：中国环境报 

1 月 16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在中国电动汽车

百人会论坛（2021）上表示。“从我国发展趋势来看，新能源汽车进入市场和政

策双驱动的创新阶段。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商品市场日趋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关

注使新能源汽车企业产值快速增长，推动其他领域的跨界投入。另一方面，从政

策驱动角度来说，财政补贴、税收政策得到落实，目前大家更加关心‘双积分’、

碳交易和长期税收的政策支持。” 

1 月 13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汽车生产与销

售分别完成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和 1.9%。其中，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136.6万辆和 13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10.9%，

增速跑赢大盘。值得一提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的销量首次突破 100万辆。中汽协

预计，2021 年我国汽车总销量为 2630 万辆，同比增长 4%。其中，2021 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 180万辆，同比增长 40%。 

 

国际奥委会宣布到 2030年将减少近一半温室气体排放 

来源：新华社 

1 月 27 日，国际奥委会宣布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危机，计划到 2030

年将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45%，以实现与《巴黎协定》对接。国际奥委

会在当天的执委会后宣布，为了实现 45%的减排目标，将设定到 2024年实现 30%

的中间减排目标，未来还将通过“奥林匹克森林”项目抵消其所有剩余温室气体

排放量，抵消额度甚至将超过剩余排放。这意味着到 2024 年，其从大气中去除

的碳排放将超过自身排放量。 

此外，国际奥委会表示还将继续利用其影响力，鼓励体育界采取更多行动应

对气候变化。国际奥委会此前已曾承诺，未来奥运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将更加

友好。从 2030 年起，每届奥运会组委会都将签订合约实施一系列环保措施；所

有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包括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年北京冬奥会，都已承诺

实现碳中和。 

https://www.cenews.com.cn/company/202101/t20210119_968383.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09820322746484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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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航空企业对零碳承诺依旧 或等待政策跟进 

来源：新浪财经 

1 月 28 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柳芳博士在达沃斯议程表示，在疫情

的阴影之下，航空业依然针对低碳排放做出诸多技术突破，低碳进程将令整个航

空业板块受益。 

“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表示，一个可持续发展体系将由可再生能源，绿色就业

机会，以及可依靠的未来共同推进。由此，我认为不仅是政府还是航空领域的企

业都应该有动力，和机遇来回答这个问题。”柳芳补充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

工作主要是设立国际标准，并且践行一些标准。航空业可持续的标准将贯穿整个

产业链。 

 

为实现 2050年碳中和 挪威计划在 2025年内禁售燃油车 

来源：新浪新闻 

为了实现到 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家的目标，挪威计划在 2025年年底前开始

实施停止柴油和汽油汽车的销售，取而代之的是纯电动汽车。这是这个北欧国家

减少碳排放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到 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50%-55%。 

根据挪威政府发布的信息，到 2025 年计划完全禁止在挪威出售新的燃油车

型，而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从 2022 年起，挪威公共管理部门将不再采购汽油

和柴油车型，只能采购零排放的电动汽车。 

 

德国重磅推出《国家氢能战略》 多主体行动致力环境保护 

来源：科技日报 

1月 12日，科技日报驻德国记者报道，重磅推出《国家氢能战略》。其中在

能源方面，2020 年德国高度重视“绿色氢能源”，将氢视为德国能源转型成功

的关键原材料，发布总投资 90亿欧元的《国家氢能战略》，推出 38项具体措施，

涵盖氢的生产制造和应用等多个方面。在气候保护方面，德国致力于到 2050 年

实现欧盟范围内气候中和的目标，到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1990年相比至少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21-01-28/doc-ikftssap1392659.shtml
http://k.sina.com.cn/article_6065821240_1698d163800100uka3.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1-12/93845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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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55％。未来几年德国预算的 23%—31%将分配给与气候相关的领域，包括削

减增值税、下调电价以及对面向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补贴等措施。 

 

科技应用 

欧盟拟要求工业及汽车电池企业提供碳足迹声明 

来源：碳交易网 

1月 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有关修订《电池指令》的法律草案，计划建立新

的电池监管框架，确保欧盟市场上的电池在全产品周期内符合持续、高性能和安

全标准。草案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2月 24 日后将进入立法辩论程序。 

这份法律草案是在欧盟 2006 年发布的《电池指令》基础上提出的，旨在加

速绿色经济转型，提升欧洲电池产业竞争力。欧盟环境、海洋事务和渔业专员辛

凯维奇斯表示，欧盟将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安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

限制使用有害物质，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材料耐用度。欧洲环境公民标准化组织表

示，电池制造是一种能源密集型产业，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回收利用率、引

入环保标准，可以减少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推动欧洲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向清洁

交通过渡，是欧盟实现气候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 

 

上海首座“5个 0”绿色科技示范建筑开工 

来源：中国新闻网 

1月 6日，由上海建工全产业链打造的“长三角一体化绿色科技示范楼”项

目 6日举行开工仪式。项目总建筑面积 11509 平方米，选取了国内外六大最高绿

色建筑认证标准，计划实现“零碳、零能耗、零水耗、零废弃物、零甲醛”“5

个 0”的建筑目标。项目策划秉持“自然光、能量风、循环水、柔性能、发电源、

人为本”理念，通过全球范围内绿色建筑标准对标分析，在全方位降低建筑资源

消耗的同时，关注和提升使用者的感受，能实现环境和使用者的“双向友好”。 

 

 

http://www.tanpaifang.com/tanzuji/2021/0113/76255.html
http://www.jl.chinanews.com/gnyw/2021-01-06/1477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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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网率先实现电网碳排放实时分析 

来源：科技日报 

1 月 20 日，江苏电网碳结构电子沙盘正式上线运行，江苏电网成为国内首

家具备电网碳排放实时分析的省级电网。国网江苏电力调控中心水电及新能源处

处长雷震介绍，“电力是我国碳排放占比最大的单一行业，所以能否掌握电网碳

结构变化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各类电源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接入该沙

盘系统，将电力运行数据库与一次能源耗能信息网贯通，以‘纵向推演，横向互

核’模式，实现了全省电网碳结构的多维度分析。”  

 

高温高压二氧化碳代替水蒸气实现电力生产 

来源：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记者从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获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部署的“超高参数高效二氧化碳燃煤发

电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由华北电力大学牵头，取得重要突破。超高

参数二氧化碳（简称 sCO2）燃煤发电系统采用高温高压二氧化碳代替水蒸气，实

现动力循环和电力生产。项目最终完成发电效率 51%的 1000 兆瓦（MW）级系统

概念设计，为逐步推进大容量超高参数二氧化碳燃煤发电系统示范及应用奠定理

论与技术基础。 

 

国内最大规模碳捕集示范工程完成安装建设 

来源：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 月 21 日，国内最大规模 15 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全流程示范工程

在国家能源集团国华锦界电厂受电一次成功，全面进入调试阶段。该工程是国华

电力在节能减排、低碳发展道路上的一次创新和实践，被列为陕西省 2018 年重

点建设项目和国家能源集团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同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用

于 CO2捕集的高性能吸收剂/吸附材料及技术”的支持。CCS示范工程投运后，可

实现二氧化碳捕集率大于 90%、二氧化碳浓度大于 99%、吸收剂再生热耗低于

2.4GJ/tCO2，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我国燃煤电厂大规模碳捕集和

巴黎协定框架下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http://www.stdaily.com/index/kejixinwen/2021-01/20/content_1072740.shtml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01/27/content_461867.htm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1658524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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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个煤电 CO2捕集及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生产线进入试生产 

来源：山西经济日报 

1月 14日，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世界首个煤电 CO2捕

集及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生产线示范工程整体开车试运，CO2 顺利捕集至该公司

4号机组气囊，并于次日产出液态 CO2注入储罐。该节点标志着世界首个煤电 CO2

捕集及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生产线示范工程进入到试生产阶段。 

 

荷兰启动大型海上碳捕获和储存项目可行性研究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海王星能源公司正在北海荷兰一侧海域进行一项大规模海上碳捕获和储存

(CCS)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这个大型 CCS项目有可能安全储存 1.2亿-1.5亿吨二

氧化碳.这项研究将与合作伙伴和二氧化碳排放者合作进行。可行性研究将评估

每年向海王星能源公司运营的 L10-A、L10-B和 L10-E地区周围枯竭气田注入 500

万至 800万吨二氧化碳的可行性。如果这个项目得以开发，它将成为北海荷兰一

侧最大的 CCS设施之一，能够满足荷兰工业部门设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 50%

以上。 

 

中国石油：“碳达峰”催生“气超油” 

来源：经济参考网 

1 月 25 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对外发布消息：2020 年，集团公司国内油气

产量首次突破 2亿吨，其中天然气当量突破 1 亿吨，首次超过原油产量。“气超

油”原本是中国石油计划 2030年实现的目标，现在提前 10年成为现实。中国石

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表示，新时代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的宏伟蓝图，特别是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

标，为中国石油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增添动力。中国石油聚焦油气能源主责主业，

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等多重压力，实现了天然气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210126/1132439.shtml
http://www.sinopecnews.com/news/content/2021-01/15/content_1839211.htm
https://cenews.com.cn/company/202101/t20210125_968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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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报道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解读 

 

随着习近平主席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郑重宣示中国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 10月开始，生态环境部等各部委开始陆续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高级

别政策文件。生态环境部在 2020 年 11 月 5日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实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后迅速吸收反馈意见并

进行了修改完善，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成为继 12 月 30日出台的《2019-2020年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以下简称《分配

方案》）后又一份重要的全国碳市场顶层设计政策文件，完成了对国家发改委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出台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的替代，适应当前发展阶段，为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全国碳市场第

一个履约周期的平稳顺利运行提供保障。 

《管理办法》明确了有关全国碳市场的各项定义，对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标准、

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交易主体、核查方式、报告与信息披露、监管和违约惩罚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定。通过对《管理办法》的研究学习，本文总结出以下五个

方面并予以解读。 

 

 《管理办法》是全国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 

《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全国碳市场启动所需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法规

层级更高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由于立法程序复杂尚未出台，作为部

门规章的《管理办法》可以指导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对全国碳市场进行交易的

各项准备工作做出部署，保障交易活动顺利开展，并在《条例》出台之后起到互

补作用，从而有效促进全国碳市场建设与运行各项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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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明确了碳排放权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定义，对 CCER

的定义相比《暂行办法》和《征求意见稿》均进行了细化，明确了 CCER 指标来

源是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和甲烷利用等项目，并最终将抵消比例确定为不超过

应清缴配额的 5%，且必须来自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的减排项目之外，从而对相

关低碳减排项目建设发展起到激励作用的同时仍然将减排的最主要责任落实到

企业自身，促使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等手段实现减排与高质量发展。这一表述同时

消除了《征求意见稿》中要求 CCER 来自于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组织边界

范围外”带来的定义模糊问题。 

对于重点排放单位的纳入标准，《管理办法》删除了“约 1万吨标准煤”的

相关表述，只保留“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单一标准避免歧义，同时也明确了

两年碳排放不足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企业和由于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

不再排放温室气体的企业将由省级主管部门移出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对此前尚未

明确的退出机制做出规定，提高配额利用效率和市场有效性。 

《管理办法》明确了参加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不再重复参与试点碳市

场，并由《分配方案》对当前过渡期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详细说明，即地方试点碳

市场已完成 2019年和 2020年配额分配的，相应获得试点碳市场配额的全国碳市

场重点排放单位暂不参加全国碳市场相应年度的配额分配和清缴，此后试点碳市

场不再向全国碳市场中的重点排放单位发放配额。此条处理方式有助于全国碳市

场减少争议并更顺利地启动。 

 

 确立国家、省、市三级监管体系 

《管理办法》在《征求意见稿》确定的国家指导、省级组织、市级配合落实

的三级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对细节内容进行了一定修改，与《暂行办法》所规定的

国家与省构成的两级监管体系存在较大差别。《管理办法》的三级监管体系更新

并细化了各级主管部门的责任，要求生态环境部负责建设全国碳市场并制定配额

管理政策、报告与核查政策及各类技术规范，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排放配

额分配与清缴、排放报告与核查等工作，新增了市级主管部门“落实相关具体工

作”的责任；由省、市级主管部门共同完成监督检查配额清缴情况和对违约主体

的惩罚，由省级主管部门与生态环境部共同完成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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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更强调全国统一规划，省级主管部门的自主权相比此前受到限

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省级主管部门制定地方配额分配标准、有偿分配剩余

配额和将收益用于地方减排及能力建设的职能在《管理办法》中不再存在，改为

由生态环境部完成各项规划，省级主管部门主要负责组织实施。 

三级监管体系重视市级主管部门的作用，有利于发挥市级主管部门对本市内

各项业务更为熟悉的优势，同时与 2020 年 3 月出台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环境治理领导

责任体系的要求相符，可以有效促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工作更好开展。 

 

 促进落实“企业自证”原则 

《管理办法》要求企业每年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载明排放量，并对数据

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准确性负责，且须定期公开排放报告，体现了对“企业自证”

原则的重视。同时，《管理办法》也对核查方式和核查责任主体做出较大修改。 

《暂行办法》规定由核查机构进行核查，而由省级主管部门对部分重点排放

单位进行复查。《管理办法》不再要求大规模复查，仅在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重

点排放单位提出申请后进行复核，且将核查责任主体明确为省级主管部门，只保

留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核查机构开展合作，对核查工作更为重视。另一方面，

《暂行办法》规定了对所有重点排放单位进行全数核查，而《征求意见稿》则将

其修改为由省级主管部门以“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对重点排放单位进行核查，

此前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12 月 16 日发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稿）规定核查流程为首先“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建核查技术工作组，

进行集中文件评审，识别突出问题”，随后“对文件评审没有发现问题的重点排

放单位，随机抽取 20%到现场进行核查确认”，将“双随机、一公开”的随机抽

取比例暂定在 20%。此次《管理办法》仅规定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开展核查，并未规定具体的核查方式与数量、比例等，具体的核查方式可能需要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指南（试行）》正式出台才能确定。 

《管理办法》明确了惩罚措施，对未按时足额清缴配额等违规行为的罚款最

大为三万元，并对虚报、瞒报和逾期未改正的欠缴部分在下一年度的配额分配中

实行等量核减。由于部门规章的限制，更大的惩罚力度需要《条例》出台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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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同时，《暂行办法》和《征求意见稿》中的“联合惩戒”相关内容被删除，

《管理办法》未对向工商、税务、金融等管理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并予以公告的

相关措施做出规定，可能导致惩罚力度不足。相关规定可能需要各部门联合推出

后续规章制度来完善。 

 

 配额分配管理制度尚待细化 

《管理办法》的配额分配制度相比此前的规定相对更为保守，仅规定以免费

分配为主，并将适时引入有偿分配。此前《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主管部门可预留

一定配额，用于有偿分配、市场调节、重大建设项目等。有偿分配所取得的收益

用于促进国家减碳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逐步

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但对有偿分配的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管理。《管

理办法》删除了预留配额的相关表述，且未对有偿分配的比例与收益用途用法做

任何规定，也未提及市场调节的有关措施。 

另一方面，为加快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管理办法》鼓励交易主体

自愿注销其所有的排放配额。这一规定与欧盟碳市场的注销规定类似，欧盟碳市

场同样允许配额持有者自愿注销，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碳市场可以通过市场稳

定储备机制（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来实现制度化的大规模配额注

销，其力度远大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自愿注销。我国由于还处在碳排放上升阶段，

因此需要结合实际需求，综合考虑多种措施，推出制度化控制配额数量的方法。

此外，此前《暂行办法》规定可以注销配额和国家自愿核证减排量，未来全国碳

市场中是否可以注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也需要后续相关规定作补充。 

总体而言，《管理办法》缺乏对配额数量进行制度化调节的细致规定，需要

出台相关细则以进一步明确有关有偿分配、预留配额以及市场调节的规定。 

 

 系统建设工作仍需尽快推进 

《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是

支撑全国碳市场的同等重要的两大系统，其建设均由生态环境部负责，解决了《暂

行办法》未对交易系统下明确定义的问题，同时对两大系统的职能做了清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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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管理办法》删除了数据报送系统的相关内容。《征求意见稿》规定

了环境信息管理平台是重点排放单位向省级主管部门主动报告以纳入全国碳市

场管理的渠道，也是实现碳排放数据与排放报告报送和监测计划备案的工具，并

在《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中将这一平台进一步确认为已于 2017 年 1 月

1日上线运行的“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管理办法》删除了相关表

述，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方式也变成了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生态环境

部的有关规定直接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名录，不再需要相关单位主动报告。

未来是否需要通过某一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数据报送、数据分析、监测计划备案以

及连接能源、统计、电网、民航等外部数据库以进行排放数据校验等功能，同时

促进实现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还需要出台相关细则以进一步确认。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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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助力“30·60 目标”实现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30·60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2016 年以来，我

国绿色金融体系快速发展，始终走在国际第一方阵，很多重要指标排名全球前列。

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在

基层工作时就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

理念；党的十八大以后，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离

不开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更离不开金融机构和地方层面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

作的扎实推进。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 

总结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有益经验，至少有三点值得总结。 

一是实践出真知。改革开放之初，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没有现成的道路可

走，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办法。历史证明，这个方法富有

中国智慧，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近年来，我国绿

色金融体系的构建成为又一个范例。2015年，我国启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之初，

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正是靠着敢闯敢试的首创精神，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

边创新，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结合，才在生动的实践

中逐渐摸索出以“湖州经验”为代表的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五年来，我

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始终走在国际第一方阵。 

二是金融机构担当主力军。金融机构扎实践行助推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充

分发挥了绿色金融先锋队和主力军作用。一方面，绿色金融业务率先在国有大型

金融机构发展起来，其他全国性金融机构和部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也积极作为，

为绿色金融在全国的示范和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末，24

家全国银行绿色贷款余额 9.95 万亿元，占全国绿色贷款余额的 86%。绿色信贷

业绩评价结果显示，大型金融机构的评价结果相对较高，专注绿色金融的特色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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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价结果显著优于同类型银行。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以专业化的手段、国际化

的视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内不断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例如，部分金融

机构积极参与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金

融机构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方案作出了贡献；部分金融机构在境外成功发行绿色

金融产品，为中外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作出了积极尝试；部分金融机构自愿签

署《负责任银行原则》《赤道原则》《“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将绿色

发展理念深植业务发展全流程。 

三是地方试验成为名片。我国是全球唯一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有

针对性地探索绿色金融改革道路的国家。试验区已成为绿色金融“中国经验”的

一张名片。2017年 6月以来，六省（自治区）九地试验区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充分发挥自律机制作用，积极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践，强化金融

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功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20 年

第三季度末，六省（自治区）九地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 2256.37亿元，占试验区

全部贷款比重 1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个百分点；绿色债券余额 1196.71亿

元，同比增长 59.1%。试验区绿色项目库入库项目总数超过 2800 个，绿色项目

累计投资超 1.89万亿元，成为新时代绿色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抓住机遇促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

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对绿色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做好绿色金融工作，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因地

制宜的探索尤为重要。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共同努力。 

第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战略站位。金融系统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要

履行好政治责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履行政治责任、做到“两个

维护”的基本要求。最近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全世界作出的“30·60目标”承诺，

是对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绿色金融对我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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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十四五”规划、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 

第二，进一步深耕绿色金融“试验田”。2017年以来，六省（自治区）九地

试验区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践，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绿色产业发

展和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现代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良性互动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湖州经验”就是其中一个缩影。现在，湖州产业发展、城乡发展和

区县发展都比较均衡，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反哺绿色金融方面卓

有成效，这很难得，也生动地证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湖州诞生、生根、发

芽、结果，并推动湖州走向一条繁荣发展之路。可见，发展绿色金融能够积蓄更

大的发展动能，奠定更好的发展基础。下一步，试验区应考虑在更多方面先行先

试，并加快经验复制推广。 

一是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先行试用绿色金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推进绿色金融规范发展，为在全国推动实施银行可操作、企业得实惠的绿色

金融标准积累宝贵经验。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处于国际第一方阵，绿色金融标准一

旦形成，就不仅是全国的，还具有全球影响力。 

二是强化绿色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率先在长三角复制推广绿色金融信息

管理系统，降低气候和环境信息搜寻成本，缓解资金供求双方的气候和环境信息

不对称，化解绿色识别难题，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目前，浙江已经建立了一套

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信息细化到每一个市场主体，可

以直观展现每家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表现。这说明我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不

仅是口号，更是新的担当、新的作为。 

三是优化和完善绿色激励约束机制，丰富和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的应用场

景。以发布全国首份区域环境信息披露报告为契机，学习借鉴中英环境信息披露

试点成果，支持在试验区率先实行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探索金融机构环境信息

披露的中国方案。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人民银行研究局目前正在牵头调整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一方面是根

据在近年评价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予以调整；另一方面是要更接近国

际社会的要求，即根据我国承诺的“30·60目标”进行深入思考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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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进一步唱好绿色金融“大合唱”。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绿色金

融体系建设全面提速，绿色金融市场已完成“规模赶超”，并具备了向“制度引

领”转型的基础和条件。金融机构要顺应新时代绿色发展趋势，努力在危机中育

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有效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面落实责任投资理念。依托专业和科技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率先对高碳行业和高碳项目开展气

候和环境风险分析，不断增加“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投资比重，提高气

候和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引导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绿色发展。各金融机构要力争

在金融业务全流程全面引入 ESG理念。 

二是大力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基于内部模

型的方法，研究根据环境风险确定差别化资产风险权重和经济资本占用。研究跨

境绿色贷款 ABS的可行性。探索创新碳排放权相关金融产品。强化数字化手段在

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利用数字技术手段盘活绿色资产，构建“绿色资产交易平

台”，便利绿色资产交易。 

三是广泛开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坚持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原则，

发挥好我国在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巨大、政策体系成熟等方面的先行优势，继续通

过 G20、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以及中欧、中英和中法等多

边双边平台积极宣传推广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标准和最佳实践，积极推动绿色金

融国际合作。人民银行支持金融机构与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开展合作，讲好

中国绿色金融故事，赢得更多支持。中国已经具备了规模优势，要加强日常宣传

和交流，力争在制度引领和标准制定方面有所作为，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四，进一步下好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先手棋”。强化绿色发展的

法律基础和政策保障，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绿色复苏和“30·60

目标”的重要作用。 

一是强化对长三角绿色一体化的金融支持。建立健全长三角金融政策协调和

信息共享机制，推进长三角金融基础设施、产品创新、标准体系、协调机制、智

库研究等领域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推动长三角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一体化建设，

推广应用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推动区域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互联互通，建立长

三角绿色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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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浙江在长三角绿色一体化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精神”的概括。目前，浙江已逐

步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区域金融改革格局，温州、台州、义乌、宁波、湖州、

衢州等地先后承担了国务院布置的多项金融改革试点任务，为全国区域金融改革

积累了诸多“浙江经验”。浙江经济发达，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浙江甚至长三

角地区可研究探索率先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在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是加大绿色金融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支持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30·60 目标”，是我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下一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

国民经济发展的硬约束。从减排潜力看，能源、建筑、交通是减排空间最大的领

域。绿色金融要充分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大对绿色建筑、清洁交通、可再生能源

等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的支持力度，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绿色化改造，减少经

济对碳密集产业的依赖。湖州正在开展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协同发展改革试点，

可在探索优化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投融资的体制机制、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

务方面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更好助力建筑行业实现减排。 

 

改革创新是一个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过程。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坚持优化制度环境与激发市场内生动能有机结合，坚持

强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与发挥地方政府自主创新有机结合，更加注重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再上新台阶，为提升我国

金融业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支持实现“30·60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金融》2021年第 2期；作者：刘桂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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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情简报 

（一）国内配额交易行情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1、 线上成交均价方面 

1月，在二级市场价格方面，北京配额价格大幅下跌，一度下跌至 36元/吨，

月底回升至 48.75元/吨，价格依然最高；深圳配额价格分化严重，SZA-2014成

交均价高达 40.40元/吨，SZA-2015成交均价仅为 4.46元/吨；上海、广东、湖

北配额价格分别稳定在 40 元/吨左右、30 元/吨左右、27 元/吨左右；天津配额

价格小幅上涨，从月初 24 元/吨上涨至 27.20 元/吨；重庆配额价格跌宕起伏，

最低下跌至 17.55元/吨，最高上涨至 27.23元/吨；福建配额价格大幅下跌，从

月初 17.12元/吨下跌至 8.19元/吨。  

2、成交量和成交额方面 

1月，8个区域碳市场配额共成交 179.36万吨，成交金额 4,644.83万元。

成交量主要贡献来自于广东，占当月总成交量的 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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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 1 月国内碳市场成交情况 

（按成交均价由高到低排序） 

试点交易所 交易品种 
成交均价 

（元/吨） 

成交量 

（万吨） 

成交金额 

（万元） 

北京绿色交易所 BEA 42.11 4.44 186.88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SHEA 40.74 14.13 575.89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HBEA 26.79 18.42 493.46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GDEA 26.57 95.01 2,524.25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TJEA 25.83 18.45 476.43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CQEA 18.32 16.74 306.56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FJEA 12.19 0.00 0.01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SZA 6.68 12.18 81.36 

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我国 8个碳市场配额共成交 4.57亿吨，成交金额

105.97亿元，其中线上成交 1.89亿吨，成交金额 48.83亿元。 

（二）国内 CCER 交易行情 

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国家发改委公示 CCER审定项目累计达到 2,856个，

备案项目 1,047个，获得减排量备案项目 287 个。获得减排量备案的项目中挂网

公示 254个，合计备案减排量 5,293万吨 CO2e。 

从项目类别看，已获得减排量备案且材料公示的 254个项目中，有第一类项

目 139个，合计备案减排量 1890万吨 CO2e；第二类项目 17个，备案减排量 372

万吨 CO2e；第三类项目 98 个，备案减排量 3031 万吨 CO2e。从项目类型看，风

电、光伏、农村户用沼气、水电等项目较多。 

2021 年 1 月，我国 9 个碳市场 CCER 共成交 259.52 万吨，除北京外，其余

碳市场 CCER均有成交。其中，天津最为活跃，成交 84.79 万吨。 

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我国 9个碳市场 CCER共成交 2.70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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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外碳市场分析 

1.欧盟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1月，欧盟排放配额（EUA）价格稳步上涨，1 月 28日收盘价为 32.95欧元

/吨，较 2020年 12月底收盘价上涨 2.36%。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2.核证减排量交易行情 

1月，核证减排量（CER）价格稳定，1月 28 日收盘价为 0.29欧元/吨，与

2020年 12月底收盘价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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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排所），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和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共同出资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是中国首家综合性环境

能源交易平台。天排所是天津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指定交易平台，是国家首

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备案交易机构。2018 年 1 月，天排所引入蚂蚁金融服

务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将以“激发全社会的绿色动能”为使命，致力于为全社会

提供以科技与金融为核心的创新型环境解决方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境权

益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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